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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胚胎唤醒血缘亲情
高亭镇司法所所长刘安业以调解员的身份受理

案件后，立即对三方当事人与遇难者陶铭的亲属关系
以及家庭内部关系展开调查。因为陶铭随母亲改嫁
到新家庭时已经成年，与继父没有形成扶养关系，因
而陶铭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应为亲生父亲老陶、母
亲李芬和妻子阿妙。

可是，陶铭的母亲李芬对此提出了异议：“离婚以
后，儿子都是我照顾的。儿子读书、结婚、买房都是我
一手操办的，他一点都没有过问，我不同意让拿那么
多钱走。”

而陶铭的亲生父亲老陶则认为，自己只有这么一
个儿子，现在发生这样的意外，自己就成了失独老人，
希望自己分到些养老钱，而且在法律上自己也是第一
顺位的受益人，有权分得一部分死亡赔偿金和遗产。

眼看着两位离异夫妻互不让步，调解陷入僵局。
刘安业一方面从法律上为李芬普及遗产继承的相关
法律规定；一方面从情感上点出老陶在儿子生前没有
尽到父亲的责任，希望老陶退让一步。

就在两方争执不下的时候，阿妙也作出了自己的
决定：继续做试管婴儿，给陶铭留下后代。说出自己
意愿的时候，也许想到了丈夫曾经对这个孩子的期
待，阿妙忍不住又一次红了双眼。

“有了这个孩子，这一家也就重新有了血缘的牵
绊。”带着这样的想法，刘安业觉得，这个还未出生的
试管婴儿很可能成为这次纠纷调解的突破口。

“你媳妇这么年轻，还愿意给你儿子留下香火，让
你们家能够传宗接代，你作为爷爷，少分一点又何必
这么计较？更何况孩子出生后，也需要钱来抚养。”刘
安业的一番话，让老陶沉默了。

最终，老陶主动让步，只接受了一小部分的死亡
赔偿金，并且主动放弃了儿子两处房产的继承权，希
望给未出生的孙儿（女）留一笔抚养费。李芬也表示，
如果孩子顺利出生，她也自愿放弃一部分继承权。

至此，原本因为儿子遇难而断裂的血缘牵绊，如
今因为一个受精胚胎再次连接，一家人也因此重拾往
日的亲情。

胚胎继承权问题再起波折
正当调解有了转机的时候，一个新的法律问题出

现了。

“一个受精胚胎有没有遗产继承权，能不能享受
父亲死亡赔偿款的分配，又该如何分配？”这个颇有争
议的问题，让刘安业陷入了思考。

“如果按照我国《继承法》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
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可是，陶铭与阿妙的孩子，还
只是一个受精胚胎，尚未形成胎儿，这该如何处理？”
刘安业说，关于受精胚胎的继承问题，目前法律上并
没有明确规定。

但是，现在受精胚胎已经成功培育，只要植入母
体内，顺利诞下孩子的几率非常大，更何况孩子的母
亲坚决要求移植试管婴儿，而孩子的爷爷、奶奶对此
也非常支持。

“如果不给这个胚胎留下遗产份额，孩子一旦顺
利出生，如何保障母亲和孩子的权益？”经过一番思考
后，刘安业决定依据现有法律对胎儿的继承规定，与
三名第一顺位继承人进行协商，从情理出发，为这个
受精胚胎保留一定的继承份额。

不过，移植受精胚胎，会不会只是阿妙想要获取
更多死亡赔偿款和遗产份额的权宜之计？

为了保障三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刘安业又对阿
妙进行了调查，在与邻里、社区以及李芬本人进行一
番沟通后，发现阿妙本人的口碑很不错，而且与丈夫
陶铭的感情也非常深厚。

有了这样的认知后，刘安业依然谨慎地制订了两
套方案：在死亡赔偿款的分配上，为受精胚胎保留了
15万元的份额，同时在陶铭的遗产继承上也保留了一
部分份额。如果受精胚胎顺利出生，保留款与房产归
孩子将来所有；如果试管婴儿失败，因为老陶放弃了
保留款分配权，则由李芬和阿妙重新分配，至于房产
则继续按法定继承来分配。

调解员提出的调解方案很快获得了三方当事人
的认同，并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本文涉及的当事人，除调解员外均为化名）

丈夫遭遇海难，留下的受精胚胎有继承权吗？
一个温情而理性的调解方案被三方接受了

本报记者 陈赛男 通讯员 谭伟

主张受精胚胎继承权
尚没有法律依据

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钱晨成律师认为，首先，
对于本案的法律关系，应定性为法定继承较为合适。
陶铭遇难，引发继承事件的发生；而陶铭生前并未对
其财产的处分留有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因此，依据
我国《继承法》第5条的规定，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其次，依据《继承法》第 10 条的规定，陶铭作为
被继承人，其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妻子阿妙、母亲李
芬、生父老陶。依据《继承法》第13条第3款的规定，
李芬作为陶铭的母亲承担着对陶铭的主要的扶养义
务，阿妙作为陶铭的妻子与陶铭共同生活，二人有权
要求多分。

最后，尚未出生的受精胚胎是否能够成为法定继
承人则是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自然人的权利始于
出生，终于死亡。从法律角度而言，受精胚胎不具备
自然人的基本条件，若要主张受精胚胎享有继承权或
享有继承份额，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律师认为，调解员给出的两套方案合法且合理。
依据《继承法》第28条的规定，胎儿依法享有继承份
额；依据《继承法》第13条第5款的规定，继承人可对
遗产进行协商。虽然受精胚胎是否可以依法享有的
继承份额在法律层面尚处于空白，但是可参照《继承
法》第13条、第28条的规定，在经法定继承人全体同
意的前提下，为受精胚胎保留相应的继承份额。

一场海难引发家庭纠纷
2016年5月12日，是一个悲伤的日子。
这天凌晨，浙岱渔11307号船在海区作业时，发生

渔船沉没事故，17名船员全部失联。后经多方搜救，
没有发现生还船员。消息传来，以海为生的岱山人都
清楚地知道，船上的亲人恐怕再也回不来了。有人从
此失去了儿子，有人因此没了丈夫，这个孤悬在海面
上的岛屿顿时陷入一片悲痛之中。

年轻船员陶铭是这起海难的遇难者之一。34岁
的他是岱山本地人，父母很早离异，之后随着母亲改
嫁来到新的家庭生活。母子二人感情深厚。

后来，陶铭有了自己的工作，收入也不错，在高亭
镇贷款买了一套住房，打算搬出来自己生活。恰在这
时，陶铭遇到了来舟山打工的阿妙，两个人在相处中
聊得非常投机，很快坠入爱河。

2013年，这对年轻人建立起了自己的小家庭。陶
铭是一名船员，长期漂在海面上，无法时时陪在家人
身边，但这并没有影响小两口的感情。也许正是因为
总是聚少离多，两人更加珍惜彼此。

遗憾的是，两人结婚三年，迟迟没有孩子。今年
年初，经过商议，小两口决定去医院做试管婴儿。经
过一系列的检查，医院传来好消息，受精胚胎培育成
功！小两口高兴坏了。可是，就在两人一起期待新生
命到来时，一场海难带走了陶铭。这一天，阿妙感觉
天都要塌下来了。

事故发生10多天后，陶铭始终没有任何消息。一
天天的等待，让阿妙感到越来越绝望，整个人也更加
沉默，止不住地一次次落泪。

儿子发生意外，原来连接这个家庭最坚实的纽带
断裂了。2016年6月13日，陶铭的亲生父亲、母亲、妻
子就陶铭的死亡赔偿金分配及其遗产继承事项产生
的纠纷，向高亭镇调委会申请调解。


